
1 
 

編號：758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國小入學前常規預防接種及補行接種之法制研析 

二、所涉法律 

傳染病防治法、學校衛生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小一新生入學前須完成接種「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

混合疫苗第二劑」、「日本腦炎疫苗第四劑」及「破傷

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及不活化小兒麻痺四合一疫苗

一劑」等疫苗。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國性預防接種

資訊統計指出，截至 108 年 8 月 6 日，北市即將入學新

生尚有逾 4 千位未完成常規疫苗接種，臺中市尚有 6 千

多位未完成施打。 

為了預防傳染病的發生、傳染及蔓延，國家制定預

防接種政策，鑑於兒童接受預防接種的效益較成人高，

故透過課予法定代理人使其兒童接受常規預防接種義

務，以及學校於新生入學時檢查接種紀錄、未接種者通

知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補行接種，以達高接種完成率。然

而，預防接種有其無法避免的潛在風險存在，常規預防

接種項目之選擇及補行接種之程序，皆有進一步探究之

必要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常規預防接種疫苗項目宜於《傳染病防治法》規範並

定期檢討 

《傳染病防治法》第 27 條第 5 規定：「兒童之法

定代理人，應使兒童按期接受常規預防接種，並於兒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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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學時提出該紀錄。」雖然無罰則處罰，但已課予法定

代理人間接強制之責任。至於常規預防接種項目及時

程，規定於《預防接種作業與兒童預防接種紀錄檢查及

補行接種辦法》第 6 條附表。 

每個國家的族群免疫力不盡相同，所以要求接種的

疫苗亦有所差異。例如英國建議接種之疫苗種類為白

喉、破傷風、百日咳、小兒麻痺、b 型嗜血桿菌、肺炎

球菌、C 型腦膜炎、麻疹、腮腺炎、德國麻疹疫苗。德

國建議接種之疫苗有白喉、破傷風、百日咳、小兒麻痺、

水痘、b 型嗜血桿菌、麻疹、腮腺炎、德國麻疹疫苗。

美國各州強制施打疫苗之種類，大致而言有：白喉、破

傷風、百日咳、B 型肝炎（HepB）、b 型嗜血桿菌、麻

疹、腮腺炎、德國麻疹、小兒麻痺（大體而言，與我國

頗為類似，不過我國尚有卡介苗、水痘、日本腦炎）。

日本《預防接種法》第 2 條規定之 A 類疾病有：1.白喉。

2.百日咳。3.小兒麻痺。4.麻疹。5.德國麻疹。6.日本腦

炎。7.破傷風。8.肺結核。9.Hib 感染症。10.肺炎球菌

感染症。11.人類乳突瘤病毒（HPV）感染症。 

《預防接種作業與兒童預防接種紀錄檢查及補行

接種辦法》之授權依據為《傳染病防治法》第 28 條第

2 項：「前項預防接種施行之條件、限制與前條預防接

種紀錄檢查、補行接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

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但其中「前條預防接種紀錄檢查、

補行接種」，並不包括兒童按期接受之常規預防接種項

目，故而該辦法已逾越授權範圍。而且常規預防接種項

目係涉及人民權利義務相關事項，宜提升到法律位階，

並應定期檢討每一項目有無施打之必要性。爰建議於

《傳染病防治法》明定常規預防接種項目，以及中央主

管機關應定期邀集專家學者檢討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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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學校對於國小新生未完成預防接種者，宜於《學校衛

生法》規範程序上先通知法定代理人，使其有機會提

出醫療豁免 

《傳染病防治法》第 27 條第 6 項規定，國民小學

及學前教（托）育機構對於未接種之新生，應輔導其補

行接種。其中國民小學輔導補行接種，規範於《學校衛

生法》第 14 條第 2 項：「國民小學一年級新生，應完

成入學前之預防接種；入學前未完成預防接種者，學校

應通知衛生機關補行接種。」至於通知之時間點，於《學

校衛生法施行細則》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國民小學

一年級新生入學前未完成預防接種者，學校應於開學後

一個月內，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通知當地衛生機

關補行接種。」學校發現新生未完成預防接種時，於開

學後 1 個月內通知當地衛生機關補行接種，這樣的規範

似有未妥。 

因為疫苗接種於傳染病之預防上雖受到高度肯

定，然而疫苗接種亦有其風險，有的副作用僅導致接種

者身體不適，然有時候卻可能引發死亡。疫苗接種之風

險依其發生原因，大致可區分為醫學風險與人為風險兩

類。醫學風險為疫苗本身於人體中所引發之併發症及傷

害，發生原因在於疫苗本身物質與人體間之交互作用，

此交互作用有部分業已經醫學上闡明其機轉，然亦有部

分於醫學上尚未能夠被解明，而且即使是醫學上已解明

發生機轉之交互作用，於實際施打疫苗時究竟會發生在

何人身上、嚴重程度如何等，仍具有未知難測之性質，

因此，疫苗之醫學風險除少數已確知之典型不適應者以

外，多數副作用仍屬難以預期之風險。 

無論是任意接種或是強制接種，外國立法不乏於法

律明文規定醫療豁免之例。例如採任意接種制之德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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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《傳染病防治法》第 20 條規定，即如醫生證明某人

基於生命與健康的理由，可以不用預防接種時，則其接

種義務被解除。採強制接種制之法國，其《公共衛生法》

第 L3112-1 條規定，除非在特定年齡、生活環境產生一

定風險之醫學禁忌，否則強制施打卡介苗；日本《預防

接種法》第 7 條規定，依厚生勞動省規定之方法，檢查

其健康狀態，依厚生勞動省令之認定規定，屬於不適合

接種者，則不得對其進行預防接種。 

鑑於新生之法定代理人是對兒童是否有醫療豁免

情況瞭解之人，為使其有機會提出醫療豁免，程序上應

先通知新生之法定代理人。爰建議《學校衛生法》第

14 條第 2 項後段「入學前未完成預防接種者，學校應

通知衛生主管機關補行接種。」修改為「入學前未完成

預防接種者，學校應通知新生之法定代理人使新生補行

接種。如該預防接種有傷害學生健康之虞，經醫師證明

者，得免於接種。」如果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未於期限內

向學校提出接種紀錄或醫師證明，則學校才於一定期間

內通知衛生主管機關補行接種。爰建議《學校衛生法》

第 14 條增訂第 3 項：「前項法定代理人未於一個月內

提出補行接種紀錄或醫師證明者，學校應於開學二個月

內，通知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補行接種。」 

撰稿人：李郁強 


